物科院行健楼报告厅使用管理方法（试行）

物科院行健楼报告厅(K2-435)是举办学术报告、讲座、各种工作会议及学生活动的重要场所，为进一步规范报告厅的管理，提高设备的使用率和设备的完好率，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和学生工作服务，特制订本制度。
一、使用范围

报告厅主要用于学院的各种学术交流、会议或者报告。经院领导批准后，方可用于学院的学生活动或外借其他学院使用。

二、使用要求

1、进入报告厅，必须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不得在报告厅内外及走廊中嬉戏打闹，不准携带宠物，不得在报告厅内用餐，吃小食品，雨天不得将雨伞带入报告厅，以保持报告厅的卫生良好。

2、报告厅内的麦克风，摄像机、投影仪以及音响设备等均有管理人员统一管理，严禁私自拆卸、挪用或外借，特殊情况需经院领导批准。

3、非工作人员不得私自进入报告厅内的控制室，如有需要，可联系管理人员。

4、未经允许，不得私自移动报告厅内的任何桌椅，包括主席台的桌椅。如有需要，可联系管理人员。

5、使用设备时，先由管理人员负责调试，不得私自调试。调试完成后，使用者方可使用。设备使用过程中如出现故障，不许私自处理，应及时联系管理人员。

6、活动结束后，活动负责人员应负责报告厅内的卫生，经管理人员检查卫生，清点设备并填写好使用记录后方可离开。

7、以上要求若有违反，追究至活动相关部门或负责人。

三、使用流程

我院或其他部门使用报告厅时，应按以下流程进行。

从我院网站下载《物科院行健楼报告厅使用申请表》，填写完成后，需经我院院办或分管领导签字并盖章。

2、提前一天将申请表交至管理人员处备案，以便管理人员做好准备工作。

3、活动当天，报告厅管理员负责提前开门，并按使用方要求做好活动期间的音响、麦克风等设备的使用服务和管理等工作。

4、活动结束后，使用部门需联系管理人员清点现场使用的设备和设施并检查其完好情况以及场所的卫生状况，由管理人员填写使用记录，并由活动负责人同意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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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科院行健楼报告厅使用申请表
编号：                                          年   月   日

	申请部门
	
	部门负责人
	

	活动名称及内容
	

	使用场地
	
	使用时间
	

	活动人数
	

	院系意见
	意见：
院领导签名并盖章：          年  月   日

	使用记录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     提前两天将申请表交至管理人员处，管理人员电话：15195755961周挺挺，地点：格物楼119。


                                              制表：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